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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地址 : 100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2號

承辦人:徐瑰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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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 : 中華民國 106年2 月 20 日

發文字號:台財閥字第 106 1 003663 1號
述別 : 最述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
主話:有關台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申請對自中國大陸產製進口

卡特 蘭水泥及其熟料落日調查案，自公告之日起，按原案

核定稅率9 1. 58%繼續諜徵反傾銷稅，為期5年，請查照 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依據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諜徵實施辦法第44條及本部關稅稅

率委員會106年2 月 10 日第 205次會議決議辨理 。

二、面案併、台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提出申請，經本部及經濟

部分別完成傾銷及產業損害調查 ， 認定如停止對自中國大

陸產製進口卡特蘭水泥及其熟料課徵反傾銷稅，傾銷及產

業損害將繼續或再殺生，且經經濟部綜合分析評估，無充

分證據顯示繼續採行反傾銷措施對國家整體經濟利益有明

顯之負面效果 。

三、繼續課徵反傾銷稅之範園、對象、稅率及期間如下 :

(一)課徵範固 :

1 、貨品名稱及範固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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